长沙理工大学2010年教师招聘启事
长沙理工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工、理、管、经、文、法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学科专业具有鲜明的交通、电力、水利特色。学校现有金盆岭、云塘两个校区，校园占地3158.4亩，建筑面积117多万平方米。
学校设有17个教学院（部），54个本科专业，1个博士后流动站，1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4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57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具有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和MBA授予权以及授予同等学力硕士学位资格。拥有7个省部级重点学科，8个国家特色专业，21个湖南省特色专业，11个省级重点专业，1个国家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 8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6个省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6个省级基础课示范实验室，20个省级优秀实习基地。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1885人，其中正高职称304人，副高职称678人，博士445人，硕士854人。学校外聘中国工程院院士3人在校工作。师资队伍中现有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1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1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3人，国家级教学名师2人，全国师德标兵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4人，交通部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4人，交通部“交通青年科技英才”6人，交通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人，交通部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2人，湖南省“芙蓉学者”特聘教授4人，湖南省首批科技领军人才1人。
学校面向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招生。目前全日制在校学生20199人（不含三本10532人）；博士、硕士研究生2348人。自建校以来，向社会输送了14万余名毕业生，历届毕业生受到社会欢迎，大多数毕业生成为单位的骨干，不少人相继走上重要技术岗位和领导岗位。学校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依托培养干部基地，现有在校空军国防生410人。
学校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俄罗斯、韩国及香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交流与合作关系。学校具有招收和培养来华留学生及港澳台学生资格，目前在校留学生80人，近年来共派出100余名在籍学生分别去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学习。
学校秉承“博学、力行、守正、拓新”的校训精神，立足湖南，面向全国，着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现诚聘下列学科专任教师：
长沙理工大学2010年专任教师招聘计划

	学   院
	专  业
	计划（人）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道路工程方向、测绘工程、运输工程、物流工程、工程管理
	10

	土木与建筑学院
	土木工程、工程力学、建筑学、城市规划、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8

	汽车与机械工程学院
	汽车工程、机械设计、机电工程、材料成型与控制、测控技术与仪器
	7

	水利工程学院
	港口航道及海岸、给排水科学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水利学
	8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
	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自动化、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8

	经济与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会计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学、信息管理、金融学、国际贸易
	10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讯工程、计算机应用
	3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轻化工程
	2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数学应用、数学与计算
	2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5

	文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汉语言文学、新闻学
	3

	外国语学院
	英语
	8

	设计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工业设计、服装设计与工程
	2

	体育教学部
	体育教学
	1


基本条件：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教育事业；思想政治素质好、团结协作精神强，愿意为我校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

2、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及学位，且第一学历为“211”工程大学全日制本科毕业。
3、具备良好的身体与心理素质，经考核具有履行高等教育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工作的能力，且符合我校学科（专业）建设需要。

4、3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引进博士待遇:

1、会计学、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高压电与绝缘技术、建筑设计与理论、城市规划与设计、建筑艺术与科学、计算机应用技术、能源与动力工程（新能源科学与技术方向）、机械设计与理论、艺术设计学、英语等十三个学科（方向）引进的博士教师待遇为：学校提供安家费16万元，服务年限10年，安家费分5年支付；配备科研启动费4-6万元（含工作用电脑1台）。

2、其他学科（方向）引进博士教师待遇为：学校提供安家费10万元，服务年限10年，分5年支付；配备科研启动费4-6万元（含工作用电脑1台）。

招聘程序：

1、材料递交：符合条件的应聘者，报名时将应聘者个人简历、身份证和学历证明材料、职称证明材料、主要科研成果及获奖材料、工作设想等复印件，（国外留学回国人员须同时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为其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和体检表）一并寄(送)至学校人事处师资建设科。

2、资格初审：人事处师资建设科对应聘者进行初步资格审查。

3、材料转交：人事处师资建设科将初审合格的材料转交二级单位。

4、考试考核：各二级单位通知其在规定时间来校接受考试考核。考核选拔按《长沙理工大学新进教师选拔考核办法》的具体规定进行。 

5、学校审定：人事处对各单位上报材料进行审核，形成聘用方案，报学校审批。
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南路2段960号

长沙理工大学人事处师资建设科
邮政编码：4101114

联 系 人：刘老师、胡老师
联系电话：0731-85258345

